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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灣區金融三十條的機遇 

 

為落實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要求，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創新，深化內

地與港澳金融合作，加大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力度，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

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持引領作用，中國人民銀行、銀保監會、證監會、

外匯局於 5 月 14 日發布《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

見》）。《意見》從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、擴大金融業對外

開放、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、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創新

水準、切實防範跨境金融風險等五個方面提出了 26 條具體措施。 

 

《意見》合共有「三十條」，其中對證券業有利的主要包括：(一)擴大證券業開放；

(二)有序推進粵港澳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。 

 

在擴大證券業開放方面，《意見》提出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依法有序設立外

資控股的證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貨公司。依法擴大合資券商業務範圍。外

匯管理部門會同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試點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跨境業務。支持港澳私

募基金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型企業融資，鼓勵符合條件的創新型企業赴港澳融

資、上市。在政策鼓勵下，相信會吸引更多優質的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。而新

股上市業務增加，會對在港經營的中資投資銀行有利，同時新股、現貨市場、期

貨及其他衍生工具交的投量增加，券商亦可受惠。 

 

在有序推進粵港澳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，《意見》提出要優化

完善「滬港通」、「深港通」和「債券通」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（包括適時研

究擴展至「南向通」）。在跨境理財上，進一步優化完善「滬港通」、「深港通」、

開啟南向的「債券通」，預計會對有跨境之利的券商及投資銀行有利。 

 

另外，港交所(00388.HK)行政總裁李小加於 5 月底在北京出席兩會時提出，在現

時「互聯互通」的機制上，可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試行「新股通」，即除進一

步擴大「滬深港通」二級市場的投資範圍外，要進一步將「互聯互通」的機制向

一級市場推進，相信這有望吸引更多的資金投資中港兩地的新股。 

 

而在香港交易所(00388.HK)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修改《上市規則》後，中概股由

美國回歸香港作第二上市集資的意向正在增加。除了去年 11 月回港上市的阿裡

巴巴(09988.HK)之外，最新，將會有兩隻重磅的中概股回歸上市集資，「網易」現

已進行招股，而「京東」從港交所資料顯示有關申請已通過聆訊，預計於 6 月亦

會進行招股。 

 

而根據港交所於去年 12 月 19 日公佈的《2019 年回顧》報告顯示，以集資額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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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 2019 年香港交易所將再登全球首次公開集資排名第一，為 10 年來第六度稱

冠。主要因為自去年 9 月以來，上市活動顯著回升，去年第四季新上市公司數目

更是歷年最多。相信 2020 年在中概股加快回歸下，新股上市的吸引力及集資規

模有望超越去年的紀錄。雖然港交所回應傳媒時指，目前「新股通」暫無新進展

披露，但若在《意見》框架下加快推進「新股通」的試行，預期可增加港深兩地

股市的流動性，並有助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內金融行業的發展，同時有帶動區內券

商及投資銀行的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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